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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说明

2018 年财政部公布《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

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161 号文）。2019 年多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安徽省审计厅 安徽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中国人民

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中国银保监会安徽监管局关于贯彻落实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实施意见》（皖财债[2019]780 号）。依据以上文

件，安徽省财政厅公布了“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1 年专项债项目评审入库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皖财债[2021]24)号文。《通知》提出申报的专

项债券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

流收入（含政府性基金补贴收入），且专项债券项目生命周期内现金流收入应当

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规模，确保专项债券项目不发生违约风险。根据

《通知》要求，我们对项目如下内容进行评价：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及实施建设主体

1.项目名称：安徽省亳州市亳州民用机场项目。

2.实施主体：亳州机场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二）建设地点

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西部标里镇以西、刘竹村附近区域。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

1.建设内容

（1）飞行区工程：包括场道工程（道面工程、排水工程、站坪工程等）、

助航灯光工程、机坪照明及机务用电工程；

（2）航站区工程：包括本期航站楼工程、停车场（含照明）、景观及绿化

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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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航管工程：包括航管工程、导航工程、气象工程；

（4）机场消防救援工程：包括机场消防值勤点、飞行区消防供水系统、救

援(急救)中心、消防、救援车辆等；

（5）机场抗害、安全、保卫工程；

（6）机场生产辅助及行政生活设施工程：包括机场办公楼、场务用房、综

合物资仓库、普通车库及特种车辆维修设施、生活设施等；

（7）机场供电工程：包括场外供电、场内供电工程；

（8）机场给水、排水及污物排放工程：包括给水工程、雨水工程、污水工

程、污物处理工程等；

（9）机场供冷、供热、供气工程：包括供冷、供热工程规划及建设方案、

供气工程等；

（10）机场信息及弱电系统工程；

（11）机场总图工程：包括场区竖向设计、道路系统、停车场、绿化等；

（12）供油工程；

（13）能源消耗与节能；

（14）机场车辆配备；

（15）职业安全卫生：包括职业安全、职业卫生措施等。

2.建设规模

本项目跑道长度为 2800×45米，8个 C类站坪机位，航站楼建设面积 13000

平方米。配套建设助航灯光、气象、通信、导航、供油、供水、暖通、消防等生

产辅助设施。

（四）建设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118193 万元（不含场外配套工程费用），其中工程费

用为 82491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为 29832 万元，基本预备费为 566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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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底流动资金 200 万元。

（五）项目融资本息描述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118193 万元，项目资本金 46953 万元（约占项目总投资

的 39.73%），满足国家发改委（国发〔2019〕26 号文）关于最低资本金比例的

要求。项目资本金为财政资金，随项目需求足额到位；剩余 71240 万元（约占项

目总投资的 60.27%）拟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筹措。具体发行计划如下表：

本项目债券发行总额 71240 万元，其中 2020 年已发行 51240 万元，2021 年

已发行 10000 万元，2025 年拟发行 10000 万元。专项债券期限均为 10 年，利息

每半年支付一次，本金到期一次性支付。其中 2020 年已发行的非标债票面利率

为 2.87%，2021 年已发行的非标债票面利率为 3.16%，其余年份按照十年期地方

政府债券 4.00%的票面利率测算，还本付息金额共计为 93105.88 万元。应还本

付息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期初债券本

金

本期新增本

金

期末债券本

金

本期应付利

息

本期应付本

金

本期应付本息

合计

2020 0.00 51240.00 51240.00 735.29 0.00 735.29

2021 51240.00 10000.00 61240.00 1628.59 0.00 1628.59

2022 61240.00 0.00 61240.00 1786.59 0.00 1786.59

2023 61240.00 0.00 61240.00 1786.59 0.00 1786.59

2024 61240.00 0.00 61240.00 1786.59 0.00 1786.59

2025 61240.00 10000.00 71240.00 1986.59 0.00 1986.59

2026 71240.00 0.00 71240.00 2186.59 0.00 2186.59

2027 71240.00 0.00 71240.00 2186.59 0.00 2186.59

2028 71240.00 0.00 71240.00 2186.59 0.00 2186.59

2029 71240.00 0.00 71240.00 2186.59 0.00 2186.59

2030 71240.00 0.00 20000.00 1451.29 51240.00 52691.29

2031 20000.00 0.00 10000.00 558.00 10000.00 10558.00

2032 10000.00 0.00 10000.00 400.00 0.00 400.00

2033 10000.00 0.00 10000.00 400.00 0.00 400.00

2034 10000.00 0.00 10000.00 400.00 0.00 400.00

2035 10000.00 0.00 0.00 200.00 10000.00 10200.00

合计 / 71240.00 / 21865.88 71240.00 931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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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收益与支出预测评价

本项目未来产生的净收益用于偿还本次专项债券本息。关于收入、支出预测

数据及评价如下：

(一)数据预测的前提假设及评价

（1）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少估收益多估成本)进行预测，即收益预测

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成本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2）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

政策无重大变化；

（3）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4）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5）发行人预测的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7）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支出预测

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支出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

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二)收入预测评价

根据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与类似项目，预测亳州机场未来业务量将达到

90 万人次/年，运营收入主要包括航空性业务收费（含起降费、停场费、客桥费、

旅客服务费、安检费、机场进近指挥费、航路费），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费（含

头等舱和公务舱休息室出租、办公室出租、售补票柜台出租、值机柜台出租、地

面服务收费），非航空性业务其它收费（含地面运输收入、航站楼商业出租收费、

货运代理及手续费收入、旅客服务收入、广告业务收入、延伸服务收入）。



5

地面服务费：包括一般代理服务费、设备管理及旅客与行李服务、货物和邮

件服务、装卸和地面运输服务、飞机服务、飞机勤务等；

航站楼内场地出租费及货运收入：包括商业场地出租、营业场地出租、办公

场地出租、头等舱及贵宾休息室等；

其它业务收入：广告费、旅客服务设施收益、机场三产、机场建设费留成和

地面运输收入等；

民航局补贴收入：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关于《关于

修订民航中小机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民航发[2012]119 号），中央财

政将对中小机场进行补贴，并将其作为企业当期收益处理的规定及要求；

民航专项基金投资补助：中国民航建设基金对机场配套设施建设进行支持；

对支线机场进行补贴；

省政府补助收入：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支持亳州民航机场项目建设资金承

诺函》及《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亳州民航机场建设资金的承诺函》（亳政秘

[2017]235 号），对机场项目安排财政性资金补助。

1. 航空性业务收费

航空性业务收费：飞机起降服务费、停场费、客桥费、旅客服务费、安检费

按照国家发改委、民航总局文件《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民航发[2007]159 号）以及《关于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的通知》（民航

发[2017]18 号）中的规定进行计算；进近指挥费、航路费按照国家发改委、民

航总局文件《关于调整民航进近指挥费和航路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民航发

[2012]59 号）中的规定进行计算。结合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预计于 2029 年

（达产年）达成预期收入 7664.67 万元。

2.地面服务费



6

包括一般代理服务费、设备管理及旅客与行李服务、货物和邮件服务、装卸

和地面运输服务、飞机服务、飞机勤务等；结合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预计于

2029 年（达产年）达成预期收入 1264.38 万元。

3. 地面运输收益

主要为乘坐民航客车的旅客（含接送人员）车票收入，车票按 5元/张计算,

结合客流量,投产年与达产年收入如下：

地面运输收入

年份 2026（投产年） 2029（达产年）

生产负荷 70% 100%

预测业务量（万人次） 63 90

收入(万元) 315 450

4. 航站楼服务收入

航站楼的服务收入主要来源于楼内场地出租、商业服务设施经营、广告及其

他服务收入等。

（1）场地租用费

1）头等舱休息室、贵宾室

2）值机柜台

3）航空公司设置的售票柜台、售票室（含售票收款处）

4）航空公司办公用地的租金

5）商业用地：设在航站楼内的餐厅、饮食店、小卖部、免税店及旅行社、

酒店、邮局、银行、公司柜台等有直接收入的商业、服务业用地

（2） 广告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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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收入分航站楼内以及停车场周围的广告。据估算，航站楼的贵宾厅等冠

名以及户外广告牌租用将会带来的收入估计每年 1500 万元。

航站楼服务收入

单位：万元

年份 2026（投产年） 2029（达产年）

场地租用费

1 头等舱休息室 134.4 192

2 值机柜台 210 300

3 售票柜台 140 200

4 航空公司用地 140 200

5 商业用地 210 300

广告费收入 6 广告收入 1050 1500

合计收入 1884.4 2692

5. 货运收入

项目建成后，可以为进出机场的货物运输提供良好的服务。其中货运收入包

含货运代理收入和货运手续费收入。参照其他机场状况，机场的货邮吞吐量基本

全部代理，收费标准参考该地区类似机场，手续费按收入的 3%。具体如下：

货运收入

单位：万元

年份 2026（投产年） 2029（达产年）

货运收入

重量(吨) 1540 2200

收费标准(元/吨) 8000

代理收入 1232 1760

手续费收入 36.96 52.8

6. 机场其它收入

停车场：每车次收费标准为：3元/小车，6元/中客车、10 元/大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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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服务设施收益，按每位进出港旅客 5元人民币计；

机场其它产业收入按 100 万元/年计。

7. 民航局补贴收入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关于《关于修订民航中小机场

补贴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民航发[2012]119 号），中央财政将对中小机场进

行补贴，并将其作为企业当期收益处理的规定及要求，每年固定补贴和变动补贴

如下：

民航局补贴收入

单位：万元

项目 2026~2035年 备注

预测业务量（万人次） 63~90

第二类地区固定补贴（万元/年） 500~535

变动补贴（元/人次） 4.95~6.25

说明 按业务量属第三档

8. 省政府补助收入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支持亳州民航机场项目建设资金承诺函》及《亳州市

人民政府关于亳州民航机场建设资金的承诺函》（亳政秘[2017]235 号），对机

场项目安排财政性资金补助 3000 万元。省政府补助通常于项目建设期内一次性

到位，此处按 2026 年到位进行计算。

9. 民航专项基金投资补助收入

国家发改委优先支持中小民用机场，按中西部政策给予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

（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不少于项目投资额的 30%。本项目参照同批次芜湖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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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投资额的 50%补助测算）。民航专项基金投资补助通常于审批后随项目建设进

度逐步到位，出于简化计算的角度考虑，此处按 2027 年建设期结束一次性到位

进行计算。

测算假设：运营期前三年为投产期，经营负荷分别按 70%、80%、90%，第四

年及以后按 100%计取；为匹配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年限，运营期最后一年成本

按全年总成本的 50%计取。通过测算，本项目运营期内可实现项目收入共计

190807.62 万元，运营收入测算详见下表：

运营收入测算表（单位：万元)

项目 投产期 达产期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生产负荷(%) 70.00 80.00 9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航空性业务收费 2682.63 6132.07 6898.58 7664.67 7664.67 7664.67 7664.67

1.1 起降费（含附加费） 269.15 615.20 692.10 769.00 769.00 769.00 769.00

1.2 停场费 145.60 332.80 374.40 416.00 416.00 416.00 416.00

1.3 客桥费 80.50 184.00 207.00 230.00 230.00 230.00 230.00

1.4 旅客服务费 735.00 1680.00 189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1.5 安检费 124.48 284.54 320.10 355.67 355.67 355.67 355.67

1.6 机场进近指挥费、航

路费 1327.90 3035.53 3414.97 3794.00 3794.00 3794.00 3794.00

2 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费 754.73 1725.10 1940.74 2156.38 2156.38 2156.38 2156.38

2.1 头等舱和公务舱休息

室出租 67.20 153.60 172.80 192.00 192.00 192.00 192.00

2.2 办公室出租 70.00 160.00 18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3 售补票柜台出租 70.00 160.00 18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4 值机柜台出租 105.00 240.00 27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2.5 地面服务收费 442.53 1011.50 1137.94 1264.38 1264.38 1264.38 1264.38

3.非航空性业务其它收费 1456.98 3330.24 3746.52 4162.80 4162.80 4162.80 4162.80

3.1 地面运输收入 157.50 360.00 405.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3.2 侯机楼商业出租收费 105.00 240.00 27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3 货运收入 634.48 1450.24 1631.52 1812.80 1812.80 1812.80 1812.80

3.4 广告业务收入 525.00 1200.00 135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3.5 机场其他收入 35.00 80.00 9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4.民航局补贴收入 374.50 856.00 963.00 1070.00 1070.00 1070.00 1070.00

5.省政府补贴收入 3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民航专项基金投资补助

收入 59096.5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运营收入补贴合计 67365.35 12043.41 13548.84 15053.85 15053.85 15053.85 150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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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目 达产期 合计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生产负荷(%) 100.00 100.00 100.00 /

1.航空性业务收费 7664.67 7664.67 3832.34 65533.63

1.1 起降费（含附加费） 769.00 769.00 384.50 6574.95

1.2 停场费 416.00 416.00 208.00 3556.80

1.3 客桥费 230.00 230.00 115.00 1966.50

1.4 旅客服务费 2100.00 2100.00 1050.00 17955.00

1.5 安检费 355.67 355.67 177.84 3040.98

1.6 机场进近指挥费、航路费 3794.00 3794.00 1897.00 32439.41

2 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费 2156.38 2156.38 1078.19 18437.05

2.1 头等舱和公务舱休息室出

租 192.00 192.00 96.00 1641.60

2.2 办公室出租 200.00 200.00 100.00 1710.00

2.3 售补票柜台出租 200.00 200.00 100.00 1710.00

2.4 值机柜台出租 300.00 300.00 150.00 2565.00

2.5 地面服务收费 1264.38 1264.38 632.19 10810.45

3.非航空性业务其它收费 4162.80 4162.80 2081.40 35591.94

3.1 地面运输收入 450.00 450.00 225.00 3847.50

3.2 侯机楼商业出租收费 300.00 300.00 150.00 2565.00

3.3 货运收入 1812.80 1812.80 906.40 15499.44

3.4 广告业务收入 1500.00 1500.00 750.00 12825.00

3.5 机场其他收入 100.00 100.00 50.00 855.00

4.民航局补贴收入 1070.00 1070.00 535.00 9148.50

5.省政府补贴收入 0.00 0.00 0.00 3000.00

6.民航专项基金投资补助收

入 0.00 0.00 0.00 59096.50

运营收入补贴合计 15053.85 15053.85 7526.92 190807.62

注:由于本项目于 2026年中投入运营，所以 2026年与 2035年收入按预计收入的 50%计

取。

(三)项目成本预测及评价

测算假设：运营期前三年为投产期，经营负荷分别按 70%、80%、90%，第四

年及以后按 100%计取；为匹配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年限，运营期最后一年成本

按全年总成本的 50%计取。根据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同类型项目情况，成

本预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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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营维护成本

主要包括经营成本和财务费用、工资、经营费用（外购燃动力费）、修理费

和其它费用，具体构成如下：

工资及福利：工资福利参照近年来同类机场工资及附加费的平均水平，并考

虑到当地实际情况，年均按每人 6.0 万元/年，其中福利费占工资的 17.5%。

外购燃动力及水电费和外购原材料、器具、配件、工具费等参照该地区同

类机场近几年的运营情况进行计算。综合考虑到服务水平提高、物价上涨等因素，

按年均 20 万元/万人次旅客计取。

材料、器具、配件、工具费、修理费：按需维护修理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

1%计算。

其它成本费用：包括通信租用费、工器具消耗费、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税、

保险费、工会费、招待费等，按运营收入（不含补贴）的 8％计算。

综上所述，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不含折旧与摊销的项目经营成本（营业成

本）共计 38572.28 万元。运营成本测算详见下表（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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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成本测算表（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投产期 达产期 合计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1.生产负荷(%) 70.00 80.00 9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

2.工资及福利 220.50 504.00 567.00 630.00 630.00 630.00 630.00 630.00 630.00 315.00 5386.50

3.燃料、动力及水电费 630.00 1440.00 162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900.00 15390.00

4.材料、器具、配件、工具费、

修理费 336.93 770.14 866.40 962.67 962.67 962.67 962.67 962.67 962.67 481.34 8230.83

5.其他运营费用 391.55 894.97 1006.84 1118.71 1118.71 1118.71 1118.71 1118.71 1118.71 559.35 9564.95

经营成本合计 1578.98 3609.10 4060.24 4511.38 4511.38 4511.38 4511.38 4511.38 4511.38 2255.69 38572.28

注:由于本项目于 2026年中投入运营，所以 2026年与 2035年运营成本按预计成本的 50%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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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债券发行费用及债券利息

债券发行手续费及登记服务费采用费率进行估算，拟发行债券发行存续期间

应付本息合计 93105.88 万元，其中本金 71240 万元，利息 21865.88 万元，拟发

行的债券期限为 10 年。按照目前市场发行费率为 1‰，计算得发行费用合计为

71.24 万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筹资活动部分列支。具体计算见下表：

债券发行费用测算表（单位：万元）

序号 年度 发债金额 费用比例 债券发行费用

1 2020 51,240.00 1‰ 51.24

2 2021 10,000.00 1‰ 10

3 2025 10,000.00 1‰ 10

合计 71.24

（2）债券利息：债券利息计算详见本方案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表，具体在现

金流量表中筹资活动部分列支，详见本方案现金流量测算表。

（四）项目预期收益

项目预期收益测算见下表： （单位：万元）

年份 经营收入 运营成本 经营收益 债券发行费用 项目收益

2020 0.00 0.00 0.00 51.24 -51.24
2021 0.00 0.00 0.00 10.00 -10.00
2022 0.00 0.00 0.00 0.00 0.00
2023 0.00 0.00 0.00 0.00 0.00
2024 0.00 0.00 0.00 0.00 0.00
2025 0.00 0.00 0.00 10.00 -10.00
2026 67365.35 1578.98 65786.37 0.00 65786.37
2027 12043.41 3609.10 8434.31 0.00 8434.31
2028 13548.84 4060.24 9488.60 0.00 9488.60
2029 15053.85 4511.38 10542.47 0.00 10542.47
2030 15053.85 4511.38 10542.47 0.00 10542.47
2031 15053.85 4511.38 10542.47 0.00 10542.47
2032 15053.85 4511.38 10542.47 0.00 10542.47
2033 15053.85 4511.38 10542.47 0.00 10542.47
2034 15053.85 4511.38 10542.47 0.00 10542.47
2035 7526.92 2255.69 5271.24 0.00 52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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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90807.62 38572.28 152235.34 71.24 15216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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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资金测算平衡情况

现金流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 目

建设期 投产期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1 现金流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7365.35 12043.41 13548.84
1.1 运营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894.35 11187.41 12585.84
1.2 民航局补贴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74.50 856.00 963.00
1.3 省政府补贴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000.00 0.00 0.00

1.4 民航专项基金投

资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9096.50 0.00 0.00
2 现金流出 786.53 1638.59 1786.59 1786.59 1786.59 1996.59 3765.57 5795.69 6246.83
2.1 经营成本流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78.98 3609.10 4060.24
2.2 筹资活动流出 786.53 1638.59 1786.59 1786.59 1786.59 1996.59 2186.59 2186.59 2186.59
3 净现金流量 -786.53 -1638.59 -1786.59 -1786.59 -1786.59 -1996.59 63599.78 6247.72 7302.01
4 累计净现金流量 -786.53 -2425.12 -4211.71 -5998.30 -7784.89 -9781.47 53818.30 60066.02 6736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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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达产期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1 现金流入 15053.85 15053.85 15053.85 15053.85 15053.85 15053.85 7526.92
1.1 运营收入 13983.85 13983.85 13983.85 13983.85 13983.85 13983.85 6991.92
1.2 民航局补贴收入 1070.00 1070.00 1070.00 1070.00 1070.00 1070.00 535.00
1.3 省政府补贴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4 民航专项基金投

资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现金流出 6697.97 57202.67 15069.38 4911.38 4911.38 4911.38 12455.69
2.1 经营成本流出 4511.38 4511.38 4511.38 4511.38 4511.38 4511.38 2255.69
2.2 筹资活动流出 2186.59 52691.29 10558.00 400.00 400.00 400.00 10200.00

3 净现金流量 8355.88
-42148.8

2 -15.53 10142.47 10142.47 10142.47 -4928.76
4 累计净现金流量 75723.92 33575.10 33559.57 43702.04 53844.51 63986.98 59058.22

注：根据测算，报告预测期内，除项目建设期外，项目年度累计净现金流量大于 0。项目建设期内年度累计净现金流量小于 0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建

设期内未产生经营性收入，却需要支付债券利息所至，在此情况下，由亳州市财政局先为垫付建设期债券利息，待项目实现预期收益时予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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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融资平衡情况。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相关收益为项目收入扣除成本后的现金净流入，依据项目

实施单位提供的预测信息，基于谨慎性及合理性原则预测项目收益，计算的本息

覆盖倍数为 1.63，用于还本付息资金的充足性得到保障。考虑本期债券还本付

息后本息覆盖倍数列表反映如下：

本息覆盖倍数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净收益 还本付息 覆盖倍率

152164.10 93105.88 1.63

(七)项目净收益压力测试。

客流量 项目收益（万元） 还本付息（万元） 覆盖率

100% 152164.10 93105.88 1.63

95% 144555.89 93105.88 1.55

90% 136947.69 93105.88 1.47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项目净收益下降 5.00%时，该项目的本息覆盖倍数为

1.55>1.00;当项目净收益下降 10.00%时，该项目的本息覆盖倍数为 1.47> 1.00。

可见，在保守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仍高于 1.00。综上所述，在一定压力下

本项目还款能力良好，仍能够覆盖本项目的融资本息。

三、总体评价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

根据我们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成本预测等进行的分析评价，认为该

项目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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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

平衡。

综上，我们认为，在预测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项目可以采取发行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资金筹措方案。

四、使用限制

1.本评价报告仅用于本报告载明的评价目的和用途。

2.本评价报告仅由评价报告载明的评价报告使用者使用。评价报告的使用权

归委托方所有，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相关风险与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无

关。














